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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新郑市龙湖镇四个小区集中交房，企业总
部办税大厅作为最近的契税办理点，聚集了大量纳税
人，即时人流量突破月平均值的200%，日均业务受理
量刷新历史纪录。为确保纳税服务不打折扣，该局迅
速调派咨询辅导人员、增设临时办税窗口，启动延时
服务和预约服务，还贴心地为纳税人送上面包、矿泉
水作为简单午餐。细致负责的工作态度受到纳税人
赞扬，许多纳税人现场拿起手机为工作人员拍照，图
文并茂自发为“地税正能量”转发点赞。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为构建良好的税收环境，确
保组织收入工作顺利完成，该局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促进征纳关系和谐。
一是树立法治意识，创造良好税收环境。坚持

“依法征税，应收尽收”原则，严格规范税收执法行
为，营造良好的税收环境；明确岗位职责，加强对税
收执法权的监督制约，杜绝为税不廉行为发生。

二是树立服务意识，提供优质高效服务。以“让
纳税人满意”为目标，坚持管理和服务相结合，深入
落实首问负责制，大力推行预约服务、延时服务等措

施，严格履行限时办结服务承诺，不断改进服务手
段，提高服务质量。

三是树立效能意识，健全办税体系。充分利
用信息化网络平台，建立多元化的纳税申报体系，
方便纳税人办理涉税事宜；提高行政审批效率，对

纳税人提请的各类涉税审批审核事项，按照规定
的权限、程序和时限办理，实行“一窗式”、“一站
式”服务，真正让纳税人“进一家门、办全部事”。

四是树立公开意识，推行阳光办税。开展经
常性的税法宣传和政策发布，及时向纳税人公开
税收政策、公开廉政纪律，实行“阳光作业”，杜绝

“暗箱操作”，切实维护纳税人的知情权、参与权、
监督权，实现征纳双方的良性互动。
新郑时报 邓春丽 通讯员 沈菲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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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文化学》
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近日，由新郑籍作者刘宏民、刘如
江所著，并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

《黄帝文化学》，正式在全国新华书店发
行。《黄帝文化学》为16开本，20余万字，
是一本黄帝文化研究理论著作。全国
著名文化学者王立群为本书作序。

《黄帝文化学》共九章，分别为：
黄帝文化学的构建、黄帝文化产生的
历史背景、黄帝文化的特征和功能、黄
帝文化学构建的基点——道德观、黄
帝文化的理论体系、黄帝时代的社会
体系、黄帝文化的哲学体系、黄帝文化
的思想体系、黄帝文化的传承与展望。
新郑时报 巴明星 通讯员 史良健

新郑市举行
首场公务用车车辆拍卖会

10月15日下午，新郑市举行首场
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取消车辆拍卖会。
此次拍卖会共涉及150辆公车，吸引了
500多名竞拍者参加竞拍。据悉，本次
拍卖的车辆150辆车登记注册时间从
2003年到2010年不等，起拍价从1300
元到3.06万元。新郑时报 李显文

辛店镇成人学校升为郑州市
示范性乡镇成人学校

10月14日，辛店镇成人学校被命
名为郑州市示范性乡镇成人学校揭
牌仪式在该镇王庄村举行。

据了解，王庄村2009年被定为省
级贫困村。去年5月，郑州市教育局派
出驻村工作队进驻王庄村开展帮扶工
作，并结合该村实际，制定了详细、精准
的扶贫计划。经过前期的帮扶，村里由
2014年建档立卡贫困户117户、461人，
截至2015年底，减少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10户、49人，王庄村也成功摘掉了省级贫
困村的帽子。新郑时报 李显文

新郑市司法局
组织慈善捐款活动

为进一步弘扬乐善好施、行善积
德，扶危济困的传统美德，增强干部
职工的慈善意识和社会责任感，10月
17日，新郑市司法局组织局机关、各
司法所120多人开展了“慈善日 新郑
在行动”慈善捐款活动。

活动当天，领导班子主动带头，干
部职工积极奉献爱心，踊跃捐款，活动
共筹资善款8000多元。通讯员 王军现

新郑市交警开展非机动车
行人交通违法行为整治

为规范非机动车、行人通行秩
序，进一步提高市区道路口的通行效
率，新郑市公安局交巡警大队对非机
动车和行人交通违法行为开展专项
整治，截至目前，共教育处罚 600 余
人，曝光400余人。

此次整治行动重点检查的就是
非机动车、行人闯红灯、走快车道、逆
行等交通违法行为。
新郑时报 邓春丽 通讯员 王丽萍

接种流感疫苗的最佳时间到了

易感人群需及时接种
10月19日，记者从新郑市疾控中

心了解到，每年 11月至次年3月为流
感高发期。接种疫苗是预防流感的最
佳手段，从现在开始到10月底，是接种
流感疫苗的最佳时间，易感人群需及
时接种。市疾控中心工作人员称，接
种流感疫苗后免疫力可持续一年。
新郑时报 邓春丽

近日，记者从市城镇用水管理所
得知，新郑市集中供水价格将从 2017
年 1 月 1 日起实行阶梯式计量水价。
据介绍，居民生活用水价格保持不
变，此次实行的阶梯水价分为三级，
分别为：1∶1.5∶3。

第一阶梯年用水量 180 立方米以
内，水价每立方米为 1.55元；第二阶梯
年用水量 181~300立方米，水价每立方
米为 2.33元；第三阶梯年用水量 301立
方米以上，水价每立方米为4.65元。居
民生活阶梯用水按阶梯水价收费。

未实施一户一表抄表到户的居民
用水户和未进行户表改造的老旧小区、
单位家属院等居民用水户，以及学校食
堂、教学用水、养老服务机构用水、居民
住宅小区内直接为业主服务的绿化、保
洁等执行居民生活用水价格的非居民
生活用水户，不实行阶梯水价，供水价
格每立方米提高至1.65元；非居民用水
如工业用水、行政事业用水、经营服务
业用水、纯净水生产用水等价格每立方

米为 4.15元；特种用水如洗浴、洗车用
水等价格每立方米为14.75元。

居民非阶梯用水、非居民生活用水
和特种用水将于今年 10月 1日起将按
新水价收费。阶梯水价实施范围为实
施一户一表抄表到户的用户，每户按 4

口人计，超过 4人的，每增加 1人，年用
水量基数增加 36立方米。此外，对持
有新郑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
取证》的居民家庭，生活用水将给予补
贴，补贴标准为每月每户减免 3立方米
水费。新郑时报 李显文

黄水路西段、黄水路与中华路……多个路口扩建改造

以后出行交通更加顺畅了
为什么人民路、中华路、黄水路、新

建路、玉前路……的人行道都被围挡起
来了？原来新郑要“干大事了”！

10月 17日，记者从新郑市住建局
了解到，为提升道路交叉口通行能力和
城市形象，有效实施机非分离，给市民
创造更为通畅的交通环境，对黄水路西
段、黄水路与中华路、新华路与中华路、
新建路等路口进行扩建改造，并对有的

路段进行重新规划，拆除原自行车和人
行道，改造为下沉式非机动车道，将原
人行道砖更换为透水砖。

据悉该工程作为 2016年为民十件
实事之一，为确保工程顺利推进和已有
设施妥善处理，开工前，该局及时召集
园林、环卫、交警等部门及电力、移动、
联通、广电等单位对此次改造路口和道
路需要迁移树木、线路等进行逐一排

查，并制定相关处理方案。
新郑市住建局市政科工作人员刘

威告诉记者：“升级改造后的人行道铺
设的是透水砖，渗水性好，下雨时可吸
水、蓄水、渗水、净水，需要时又能将蓄
存的水‘释放’给路边的绿化带，这样有
利于减少城市内涝。现在都提倡海绵
城市理念，新郑也走在前列。”
新郑时报 李显文

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
定》和上级法院的有关要求，10月 19日上午，新郑法院在
该院大审判庭举行人民陪审员向宪法宣誓仪式，对新任职
的 60名人民陪审员颁发了任命书。会议由院党组副书
记、常务副院长郭建军主持。

仪式上，郭建军宣读了新郑市人大常委会的任命决
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彭德成、新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王栋等领导为人民陪审员颁发了任命书。60名人民陪审
员进行了庄严宣誓，一名人民陪审员代表作了表态发言。

会上，王栋代表新郑法院院党组和全体干警对新加入
审判工作的 60名人民陪审员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的祝
贺，并详细阐述了陪审制度的重要性，全面介绍了该院近
年来人民陪审员履职情况，要求陪审员正确处理陪审与本
职工作、与合议庭其他成员、“有为”与“有位”、发扬民主与
遵守陪审纪律的四个关系，强化廉洁自律意识、学习意识、
修养意识、为民意识。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和特长，与审
判人员取长补短，更好地实现办案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
有机统一。新郑时报 李显文 通讯员 左世友 文/图

新郑市元旦起实行阶梯水价
年用水量180立方米以内，水价每立方米为1.55元

新郑市地税局服务到位
赢得纳税人点赞

新郑法院
60名人民陪审员宣誓履职


